
 

 

法規名稱：中醫藥發展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保障全民健康及福祉，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中醫：指以中醫學理論為基礎，從事傳統與現代化應用開發、促進健康及治療疾病

之醫療行為。 

二、中藥：指以中藥學理論為基礎，應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疾病之中藥材

及中藥製劑。 

三、中醫藥：指中醫及中藥。 

第 4 條 

政府應致力於中醫藥發展，保障及充實其發展所需之經費。 

第 二 章 中醫藥發展計畫 

第 5 條 

    為促進中醫藥發展，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五年訂定中醫藥發展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中醫藥發展之目標及願景。 

二、提升中醫醫療照護品質。 

三、提升中藥品質及促進產業發展。 

四、促進中醫藥研究發展及國際合作交流。 

五、中醫藥人才培育。 

六、其他促進中醫藥發展事項。 

    前項中醫藥發展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前項計畫，訂定地方中醫藥發展方案並實施之。 

    主管機關得要求相關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協助第一項計畫或前項方案之推動。 

第 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中醫藥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代表，定期召開諮詢會議，辦

理中醫藥發展政策諮詢事項。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下列事項，給予適當之獎勵或補助： 

一、中醫藥研究及發展。 

二、中藥製劑創新及開發。 

三、中藥藥用植物種植。 

    前項獎勵或補助之對象、條件、申請程序、額度、審查、核准、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章 中醫藥醫療及照護 

第 8 條 

政府應強化中醫藥在全民健康保險與醫療照護體系中之功能及角色，保障民眾就醫及健

康照護之權益。 

第 9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中醫醫療品質管理制度，鼓勵中醫現代化發展。 

第 10 條 

政府應促進中醫醫療資源均衡發展，完善偏鄉醫療照護資源，鼓勵設立中醫醫療機構或

各層級醫院設立中醫部門，提高中醫醫療資源之可近性。 

第 11 條 

政府應鼓勵發展具中醫特色之預防醫學、居家醫療、中西醫合作及中醫多元醫療服務，

促進中醫醫療利用及發展。 

第 四 章 中藥品質管理及產業發展 

第 12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強化中藥材源頭管理，積極發展及輔導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必要

時，得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之。 

    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種植中藥藥用植物，其品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得給予獎勵及土地租賃期限保障；其土地租賃期限，不受國有財

產法第四十三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法規關於租期之限制。 

    前項獎勵條件、方式與土地租賃期限保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國營事業及相關機關定之。 

第 1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完善中藥品質之管理規範，促進中藥規格化、標準化及現代化。 

第 14 條 

    主管機關應加強中藥上市後之監測，並公布執行結果。 



 

 

    前項中藥上市後監測內容、品項、數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5 條 

政府應輔導中藥產業開拓國際市場，提升中藥產業發展。 

第 五 章 中醫藥研究發展 

第 16 條 

政府應推廣與輔導保存具中醫藥特色之知識及傳統技藝，並鼓勵保有、使用或管理者提

供相關資訊。 

第 17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中醫藥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臨床及實證研究，建置國家中醫藥知識

庫，進行資料蒐集及分析。 

第 18 條 

政府應整合產官學之研究及臨床試驗資源，提升中醫藥實證基礎，鼓勵產學合作，促進

中醫藥創新及研究發展。 

第 19 條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為配合第五條第一項中醫藥發展計畫之執行，得設置中醫

藥研究基金。 

    前項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受贈收入。 

二、基金之孳息收入。 

三、其他收入。 

    前項各款收入，應循附屬單位預算方式撥入基金。 

    第一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為增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需支出。 

二、延攬及培訓傑出人才所需支出。 

三、智慧財產及技術移轉所需支出。 

四、受贈收入指定用途支出。 

五、管理及總務支出。 

六、其他有關支出。 

第 20 條 

政府及中醫藥學術研究機構，應就中醫藥研究及管理成果，進行國際交流。 

第 六 章 中醫藥人才培育 

第 21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完善中醫醫事人力規劃，整合教學資源，培育

中醫藥人才。 

第 22 條 

政府應加強培育中醫藥科技研究人才，提升中醫藥發展。 

第 23 條 

政府應普及中醫藥與相關保健知識之教育及學習，提升國民中醫藥知識。 

第 七 章 附則 

第 24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